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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六安开放大学2024年秋学期

开放教育“网上之星”评选活动的通知
各处室：
根据国家开放大学“创优提质”战略要求，落实《六安开放大学教学活动实施方案（修订版）》精神，进一步推进网上教学工作，促进教学过程落实，提高网上教学质量，学校决定开展六安开放大学开放教育“网上之星”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对象
2024年秋学期在国开“一网一平台”承担任教课程的辅导教师、班级管理的导修主任；2024年秋季学期在国开“一网一平台”选课学习的开放教育本、专科各专业在籍学生。本次评选的行为数据为2024年秋学期（截止至2025年1月12日）。
二、评选条件与标准
（一）教师组
1、具有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能力，及时通知和组织学生参加教学活动。
2、及时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动态监控学生学习行为,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助学、促学服务。
3、积极登录国开“一网一平台”，熟悉国开学习网的教学资源、作业提交与评阅、学生贴回复、考核形式等教学环节。
（1）办学体系内教师（含外聘、临聘导修主任）登录国开“一网一平台”在线天数不低于50天，行为总数不少于3500次，学生贴回复不少于5个，且无故意挂网行为。
（2）按时完成网上作业评阅，无漏评阅现象。
（二）学生组
1、具有较强的利用各种远程教育资源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，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态度端正，勤奋刻苦，成绩优良，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2、2024秋学期“一网一平台”已修课程平均成绩良好，其中免修免考课成绩与本科补修课成绩不计入平均成绩。
3、积极登录国开“一网一平台”课程学习
（1）2024年秋季学期登录国开“一网一平台”在线天数不低于40天，行为总数不少于2500次，且无故意挂网行为。
（2）按时完成和提交当前学期学习课程的网上形考作业，形考成绩不低于80分，终结性考核成绩均达到及格且平均成绩为75分以上。
（3）踊跃参加网上教学活动，当前学期参加的网上教学活动不少于2次，每次参加网上教学活动的有效发帖数量不少于10个（有效帖指与本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帖子）。重复帖视为一个帖子，转帖、“报到”、“问好”之类帖子不计数。
三、评选程序与办法
1、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1月12日，组织教师和学生学习“网上之星”评选活动通知，教师积极参加并督促学生在国开“一网一平台”进行自主学习。
2、2025年1月13日至2月14日，教师和学生分别提交《六安开放大学教师“网上之星”申报表（2024秋）》（附件1）、《六安开放大学学生“网上之星”申报表（2024秋）》（附件2），学校依据评选条件与标准对教师和学员相关数据进行汇总和推荐，填写《六安开放大学“网上之星”申报教师网上行为统计表（2024秋）》（附件3）、《六安开放大学“网上之星”申报学员网上学习行为统计表（2024秋）》（附件4），上报学校分管领导审核，并进行评选。
四、活动的组织
学校成立“网上之星”评选活动组委会，负责本次活动的组织、协调、评选、表彰等工作。
五、奖项的设置
本次“网上之星”评选，学校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并依据《六安开放大学教学活动实施方案（修订版）》给予奖励。
附件1：六安开放大学教师“网上之星”申报表（2024秋）

附件2：六安开放大学学生“网上之星”申报表（2024秋）

附件3：六安开放大学“网上之星”申报教师网上数据统计表（2024秋）

附件4：六安开放大学“网上之星”申报学员网上数据统计表（2024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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